
投保资料填用指南 

——个人长险业务 

 

一、 总则 

本指南旨在为销售人员指导客户正确填写投保资料提供

帮助，旨在提高客户资料填写质量，加快出单时效，提升公

司服务客户和销售的品质。指南中所述投保单证指《个人保

险投保单》（单证代码1110和1108）、《人身保险投保提示

书》、《销售人员报告书》、各类问卷及缔约声明等各类业

务新单投保时填用的单证资料。 

二、一般填用说明 

1.投保资料内容请使用碳素墨水笔或蓝黑色钢笔填写，

字迹清晰工整，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2.投保资料信息（除客户签字及部分要约内容等重要信

息外）修改时，可用左下右上或横线划掉填写错误的内容，

修改为正确的内容，同时由投保人在修改处亲笔签名，不要

使用涂改液或小刀刮。需要注意的是，修改后的内容尽量工

整、不要超过原填写框区域，以便公司对修改内容进行正常

的扫描和录入。 

3.投保资料中的填写项目也可以通过打印机进行套打，

需要注意的是，“投保人签字”、“被保险人（或其法定监护人）

签字”、“账户所有人签字”、“授权人签字”等签名项目仍需



由客户进行亲笔签名。 

4．对于以下情况，请重新填写投保单： 

（1）投保资料有严重污损，影响重要信息扫描的； 

（2）投保资料填写修改内容不清晰，超出影像截取区域

或者影响影像信息识别的； 

（3）投保资料中投保人、被保险人、账户所有人等客户

签字出现涂改的；  

（4）投保单中保险金额、保险费（含大小写）、交费期

间、交费方式出现其中一处错误或涂改的； 

（5）投保单中同时出现六处填写错误或涂改的。 

三、个人长险投保资料各构件具体填用指南 

（一）《个人保险投保单》填用指南 

销售人员填写项说明（由销售人员填写） 

 

1．销售机构及代码：请填写销售机构的机构代码。 

2．销售渠道：请填写“个人代理”或“机构代理”等渠

道信息。 

3．销售人员姓名：请填写销售人员的姓名。 

4．销售人员代码：请填写销售人员的唯一代码。 



2．客户资料栏各项填写说明 

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信息栏（由客户填写） 

 

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基本信息 

5．“姓名”、“性别”、“年龄”、“出生日期”的填

写：需要按投保时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实际情况如

实填写，且与所提供的有效证件中信息务必保持一致。对于

姓名中含有不常用的生僻字，可要求客户加注拼音。投保人、

被保险人年龄要按投保时的实际周岁年龄填写，即以《个人

保险投保单》的填写日期和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出生日期为

准进行计算。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年龄应符合条款规定。 

6．国籍：按实际情况勾选“中国”或者“其它”，如勾

选了“其它”，需在横线上具体写明国籍。 

7．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及证件有效期限的填写：证件

名称要填写投保时有效的证件，所填号码要与所提供有效证



件中的号码相一致。填写投保单时要认真核对客户所填写证

件及号码是否与所提供的有效证件相符。对于证件类型勾选

“其它”的，应在横线上注明证件类型的名称。例如，持有

户口簿的，证件类型勾选“其他”，并在横线上注明户口簿。

对于证件具有有效期限的，如第二代身份证，应准确填写证

件的有效期终止日期。 

8．职业、职业代码、职业类别及工作单位的填写：“职

业代码”和“职业类别”两栏，销售人员要根据《职业分类

表》（见《核保手册》）所列的“职业代码”、“职业类别”

进行填写，且职业代码或职业类别必须与所填写的职业相符。

“职业”栏填写投保人、被保险人实际从事的何种工作，如

建筑工人、教师等。投保人、被保险人有兼职的，要填写其

所兼职的何种工作，没有兼职的，该栏填写“无”或划上左

下右上斜线。被保险人从事两种职业或有兼职的，要按风险

较高的职业名称及职业代码填写。对于《职业分类表》中尚

未列明的职业及其代码，销售人员需向公司核保人员询问后

再行填写。“工作单位”栏，要填写投保人、被保险人工作

单位的全称。对于没有工作单位的个体工商户，“工作单位”

栏填写为“个体工商户”，且需要进一步注明具体工种，以

便核保参考。  

9．“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的填写：“通讯地址”

不得为空，是公司向客户提供后续保单服务的重要方式，为



了使客户能够及时收到公司纸质信函，销售人员需提醒客户

尽量填写详细、准确的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书写尽量紧凑，

以免影响后续影像扫描录入的清晰准确。 

10．联系方式的填写：应按照分类填写联系方式信息，

“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填写时需填写区号，有分机的

需要在括号中填写分机；对于小灵通、大灵通等号码也在此

处填写，填写时也需填写区号。“移动电话”项目填写客户

手机号码。“办公电话”、“家庭电话”、“移动电话”三

项中应至少填写一项能联系到客户的电话。“电子邮件”填

写应真实、准确、完整，按照××××@××××.×××的

格式进行填写，确保所填电子邮件地址可以接收公司发送的

电子信函。 

11．公司信息通知方式：为积极响应环保低炭的社会号

召，推行绿色金融服务，我们倡导优先选择电子邮件或手机

短信作为公司信息通知方式。公司信息通知方式采取四选一

方式填写，勾选了电子邮件或者手机短信作为公司信息通知

方式的，应确保已留存了对应信息。 

12．是否同意“以本次联系方式更新以前投保联系方式，

并据此为您提供合同相关信息服务”：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曾

经在我公司投保过，而本次投保单填写的联系方式信息与以

往投保的保单不同，客户若选择“不同意”更新原有的联系

方式，将不会更新该客户原有的保单联系信息。如果选择“同



意”更新原有的联系方式，则会更新该客户原有保单的联系

方式，我公司提供保单服务时，均以此次提供联系方式为准。 

13．客户号：如果客户以前有过投保记录尽量要求其填

写，若该客户有多张保单和多个客户号，要求客户确定一个

准确的信息，到公司做客户资料批改，再将该客户所有的保

单都拆分到同一客户号下，避免出现一个客户有多个客户号

的现象。 

 

 

14．关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关系的填写： 

A.若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被保险人“是投保人

的”一栏勾选“本人”，此时，被保险人的客户信息视同与投



保人客户信息一致，可以不必重复填写； 

B.若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不是同一人，其关系必须勾选明确或

在横线上填写，同时被保险人信息要完整填写。 

受益人信息栏（由客户填写） 

 

15．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的填写：投保时就指定受益人，可以减

少理赔时受益人身份确认工作及不必要的纠纷。需要注意的是： 

A.受益人必须是实际已经存在的人，不能为不确定的人，

如“我未来的妻子或丈夫”、“我未来的儿子或女儿”等；也不能

在受益人“姓名”栏中出现“法定”字样。 

B.若受益人为一人，则“受益顺序”栏无需填写，“受益份

额”栏填写100%；若受益人为数人，要填写“受益顺序”和“受益

份额”，“受益顺序”栏填写“1、2、3”等，“受益份额”栏填写×

×%，不能填写具体数额。 

C.若投保人、被保险人指定多个受益顺序，并且同一受

益顺序下的各个受益人确定有受益份额的，同一受益顺序下

各个受益人的受益份额之和必须为100％；同一受益顺序下的

各个受益人没有确定受益份额的，每个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

享有受益权。若投保人、被保险人没有指定受益顺序的，默



认为所有受益人均为同一受益顺序，则各个受益人的受益份

额之和也必须为100％。若受益人人数多于3人的，有关资料

在备注栏填写。 

D．在“是被保险人的”栏目内，须填写为父亲、母亲、

妻子、丈夫和儿子、女儿等，不能够填写儿女、母子、父女

等。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为十岁以下未成

年人投保含死亡责任的险种，其投保人必须是该未成年人的

父母；在十岁以上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签字认可的前提下，

允许该未成年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为其投保。 

 

3．要约内容的填写 

要约内容之险种及交费信息栏（由客户填写） 

 

16．“险种名称”的填写须为所投保险种的名称。投保人投

保多个主险及附加险，在填写险种名称处按顺序填写，注意



附加险填写在主险后面，一张投保单最多填写6个险种。如无

特殊规定，该投保单所填写的多个险种，交费方式，首期交

费形式，续期交费形式等要约内容必须一致，如存在两个以

上年金保险或分红保险，年金领取年龄和分红领取方式必须

一致。投保附加险者，要确保附加险险种、保额、保费符合

公司有关核保规定。 

17．可选择保险责任和保险金额的填写：当投保人投保

可以选择保险责任的保险险种时，所选择的保险责任和不同

的保险金额均在“备注”栏内填写。 

保额、保费、币别的填写：要确保保额、保费的计算正

确，保费大、小写金额填写一致。币别选项必填，如非人民

币，则勾选其它，同时在横线上注明币种。 

18．“保险期间”的填写：若保险期间为终身的，在“保险

期间”栏下的“终身”栏前的方框内划钩；若保险期间为定期的，

在“保险期间”栏下的“定期”栏前的方框内划钩，同时要根据投

保人的选择和保险条款规定，据实填写定期的年/月/日数或

到期的年龄。 



 

19．交费方式：有“一次交清/趸交”、“年交”、“半年交”、

“季交”、“月交”、“不定期”和“其他”七种方式，由投保

人根据条款规定以及自身经济状况而定。 

20．交费形式：具体分为“首期交费形式”和“续期交

费形式”，分为“银行转账”、“银行代收”、“支(汇)票”、“POS

机”、“现金”和“其它”六种方式，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如

“续期交费形式”选择了“银行转账”的，必须填写“转账

授权”部分的“保险费付款账户授权”。否则约定无效。 

要约内容之年金领取及其它信息栏（由客户填写） 

 

21．年金领取年龄、首期领取金额和领取方式栏目的填

写： 

A.对于投保保险条款中明确规定有年金领取年龄且年金

领取年龄不允许投保人进行选择的年金保险险种，投保人按



条款规定填写“年金领取年龄”栏。否则，在“年金领取年龄”

栏内填写投保人选择的具体年金领取年龄。 

B.“首期领取金额”栏根据投保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C.“领取方式”栏根据投保人选定的具体领取方式进行填

写，即在“趸领”、“年领”、“月领”和“平准领取”、“递增领取”

中之一前的方框内打钩，如选择了“递增领取”，还要在“递增

率为  %”栏内根据条款规定填写具体递增率。 

D.对于投保了同时可以选择两种以上领取方式的年金保

险险种，各种领取方式在“备注”栏内进行详细填写。对于年金

类保险，不得对同一保单采用趸交趸领的方式承保，即交费

方式选择趸交的情况下，领取方式不得选择趸领。 

22．“目前被保险人是否享有社会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保

障”：对于投保含有医疗责任的险种，此项必须根据被保险人

的实际情况如实填写。 

23．合同争议处理方式：可以在诉讼与仲裁中选择其一

（也可不选），如果选择了仲裁，须填写XX仲裁委员会，如未

填写仲裁委员会名称，则选择仲裁无效。 

要约内容之红利及投资连结保险信息栏（由客户填写） 



 

24．红利领取方式：对于投保了分红保险的，要根据条

款列明的红利领取方式类型，选择一种方式，并在投保单上

划勾，如果此栏未填写的，公司默认的红利领取方式为累积

生息。 

25．投资连结保险填写：投保投资连结保险时填写，项

目分为“投资账户名称/代码”、“期交保险费投资比例”和“额

外/追加保险费投资比例”，选择账户和确定分配比例应按照

产品说明书中的投资账户说明填写。非投资连结保险，免填

本栏。误填者不享有相关利益。原《投资连结保险投资比例

授权申请书》可以不必重复单独填写。 

4．转账授权的填写 

保险费付款账户授权（由账户所有人填写） 

 



26．对于投保期交险种，且交费形式选择了“银行转账”

的，应完整填写授权信息。“开户银行”、“账号”、“账户所有

人姓名”为银行转账必填的三要素，必须完整、准确填写。“账

户形式”按约定账号的实际形式填写。 

一般情况下账户所有人应为投保人本人。对于账户所有

人应为投保人本人的，在完整、准确填写完“账户形式”、“开

户银行”、“账号”、“账户所有人姓名”项目后，下方的“账

户所有人身份”、“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可不填写。若

确因需要使用非投保人账户交纳保费的，需账户所有人填写

授权并签字确认。填写内容包括账户所有人的信息，分为“账

户所有人身份”、“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三项。如账户

所有人身份为被保险人，“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两项可

以不必填写。 

 

满期金、生存金、年金等保险金领款账户授权（由账户

所有人填写） 



 

27．对于有满期金、生存金、年金领取责任的险种，上

述款项如选用银行转账方式领款的，可填写本授权。 

一般情况下账户所有人应为被保险人本人。 

对于如已授权“保险费付款账户”，且满期金、生存金、

年金等保险金领款账户与保险费付款账户相同的，可以只勾

选“授权保险费付款账户领取”项。 

若确因需要使用非被保险人账户领款的，需账户所有人

填写授权并签字确认。填写内容包括账户所有人的信息，分

为“账户所有人身份”、“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三项。

如账户所有人身份为投保人的，“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

两项可以不必填写。 

 

28．对于客户投保提供生存金累积生息服务的险种，若

希望享有生存金累计生息服务，则填写“满期金、生存金、



年金等保险金领款账户授权”时，需要用横线划掉“生存金”

三个字眼。如上图所示：没有划掉“生存金”三个字的，则

视同放弃生存金累计生息，选择按期转账划转生存金。 

红利、利差款项领取账户授权（由账户所有人填写） 

对于投保了分红险，条款允许领取的且未选择红利领取

方式未选择“累积生息”的，或者投保具有利差返还责任的

险种，可填写本授权。 

 

29.一般情况下账户所有人应为投保人本人。 

对于如已授权“保险费付款账户”，且红利、利差款项领

取账户与保险费付款账户相同的，可以只勾选“授权保险费

付款账户领取”项。 

若确因需要使用非投保人账户领款的，需账户所有人填

写授权并签字确认。填写内容包括账户所有人的信息，分为

“账户所有人身份”、“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三项。如

账户所有人身份为被保险人的，“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

两项可以不必填写。 

5．告知事项部分各栏的填写 

身高、体重及收入信息栏（由客户填写） 



 

30．“身高”、“体重”的填写。被保险人、投保人的“身高”

栏，均以厘米为单位进行填写；“体重”栏均以公斤为单位进行

填写。  

31．“平均年收入”的填写。投保人、被保险人应按表格

内容，如实填写“职务”，“固定年收入”项目，“收入来源”

项目根据列表内容进行选择。 

 



 

32．“3”至“12”项中，第11项，如果客户是男性或者未成

年女性可不必选择，其它各提问项目，均不得空缺。具体填

写时，只需在各个提问项目后的“是”或“否”的方框内打勾。但

凡是在“是”的方框内打勾的提问项目，必须将其相关的详细说

明填写在“13.说明”栏内。对于第“3”项，应根据实际吸烟习惯

填写，不吸烟的，应填写“0”。 

6．声明与授权的填写（由客户填写） 



 

33．未成年人投保授权声明： 

当被保险人为未成年人，投保人非被保险人法定监护人

时填写本授权。投保人姓名、“授权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投

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应如实准确填写，并由授权人亲笔

签名确认。 

34．投保新型产品警示语句抄录 

客户投保分红、投连、万能等新型产品时，销售人员需

按照监管要求引导客户阅读并抄录新型产品警示语句。 

35．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法定监护人签名 

必须是投保人、被保险人亲笔签名，如果被保险人为未

成年，则必须由其法定监护人的签名并同意， 如果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其法定监护人是文盲，则在签名处按右手大母指

手印。 

（二）《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的填用说明 



销售人员应指导投保人仔细阅读《人身保险投保提示

书》，并由投保人亲笔签名，填写日期。同时由销售人员填写

投保单号码、销售人员代码信息并签名确认。 

（三）《销售人员报告书》的填用说明 

此单证请销售人员根据实际情况逐项认真填写，并签名

确认。对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情况，可只填写第

一项“关于被保险人”部分和第二项“关于投保人”部分的

第 5 点即可，第二项“关于投保人”的其他项目可以不必再

填写。 

（四）其他投保资料的填用说明 

如有满足以下情形的，请销售人员指导客户补充填写相

应问卷内容： 

1．0－2周岁婴幼儿投保寿险风险型险种的，需填写《婴

幼儿健康状况补充问卷》，并提供出生证明或健康证明； 

2．有残疾告知的，需要填写《残疾问卷》； 

3．属高风险职业的，需要填写《高风险职业问卷》； 

4．在《个人保险投保单》告知事项中饮酒习惯项选择“是”

的，需要填写《饮酒问卷》； 

5．在《个人保险投保单》告知事项中对是否参加潜水、

拳击、攀岩、飞行、赛车、漂流等危险运动嗜好项选择“是”

的，需要填写《特殊业务爱好及运动问卷》； 

6．在《个人保险投保单》告知事项中对是否计划两年内



出国项选择“是”的，需要填写《出国人员问卷》； 

7．投保关爱女性 A、B 保险的，需要填写《女性健康补

充问卷》； 

8．在其他告知项中选择“是”的，请根据公司核保人员

意见，填写相关补充问卷。 

       

 


